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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项目进程落地，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需求；同时，为促进资源集约利用与功能合理布局，现拟对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海

坡片区的HP03-05-01/01A等地块用地规划进行修改，以推动安居房项目与文体设施优化布局。

项目修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

意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

必要性论证。

1.1

p 项目情况

本次拟调整的HP03-05-01/01A

等地块位于三亚中心城区海坡片区

内，海田路北侧，保利栖澜海小区

东侧，距凤凰机场约3.7千米，距三

亚站约5.4千米。总用地面积约1公

顷（约15亩）。涉及海坡社区居委

会农民集体权属用地，HP03-05-

01/01A等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体育

混合文化用地（0805/0803）。

p 项目修改背景

项目位置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解读1.2

经核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论证地块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

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论证范围

图例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根据现行控规，论证地块为HP03-05-01/01A地块，规

划用地性质为体育混合文化用地（0805/0803），用地面

积为10005平方米(约15亩），容积率≤2.7、建筑限高

≤45米、建筑密度≤30%、绿地率≥40%，其中体育混合文

化用地比例为85：15；

论证范围

论证范围



规划修改必要性2.1

（1）加快推进安居房建设，促进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安居房建设。加快推进安居房立法工作，科学做好安居房建设

目标规划，逐步形成以安居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格局，解决好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的住房保障问题。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住房保障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加大安居房、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公租房供应力度，解决30万户城镇家庭住房问题。其中，建设安居房25万套，重点保障城镇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

基本解决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住房问题。

（2）需开展规划修改论证，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引导项目下一步的报批建设。

 根据现行控规，HP03-05-01/01A地块为体育混合文化用地，为保障落实安居房项目用地，优化区域用地功能布局，确保项目地

块规划条件更好适应所在片区发展需求，故本次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

法规，开展规划论证，并结合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合理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为后续供地和建设提供合法合规的规划依据。

    综上内容，本次规划调整为了响应安居房相关规定政策，推进安居房项目建设工作，促进完善住房市场保障

体系，妥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同时，统筹考虑文体设施项目布局，进一步优化用地功能，推动同类项目集中布

局与资源整合，确需对HP03-05-01/01A等地块控规进行调整。



规划修改依据2.2

p 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实施，2019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

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年实施）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五) 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6号公告 2021年12月23日）

        根据《规定》第二条：安居房，是指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按照有关标准建设，限定销售对象、销售价格、套型面积和转让年限，实行政

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面向符合条件的本地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供应的共有产权住房，纳入保障性住房统一管理。“安居房纳入保障性住

房统一管理”；  

      “鼓励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将城镇规划区、产业园区等人口聚集区域已供应的工业、仓储、商业、办公等存量非住宅建设用地依法改变用

途用于建设安居房”。



2.2 规划修改依据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

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因上位规划发生变

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

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

调整工作。

    本次规划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

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依法按程序启动该控规地块规划修改，并开展规划修改前的必要性论证工作。

p 相关政策及政府意见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

自然资规〔2022〕3号）（2022年7月18日）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

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

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